
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连建发 匚⒛25〕 190号

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招标投标行政监督

责任清单的通知

各县区 (功 能板块 )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主管部门,各有关单位 :

为进一步明确我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部门职

责,提升招标投标工作效率,优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,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
实施条例》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
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》 (国办发 E⒛24〕 21号 )、 《江

苏省招标投标条例》等法律法规,结合我市实际,特制定本清

单。

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,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职责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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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为:依法对辖区内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检查、受

理和处理投诉,查处交易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;对我市建设

工程招标代理行业实施监督管理;督促相关部门推进建设工程

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和信
`惑
公开,实现全程透明交易;研究

制定全市统一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制度规则,定期组织清理本

行业交易制度规则,编制现行有效文件目录并向社会公开;监

督
“
应招应进

”
项目统一进场交易,依法接受监督;配合制定和

更新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,提出本行业进场交易项目的规模标

准及范围;对本行业专家评标活动实施监督,开展“一标一评”;

负责本行业申报入库专家的资格初审;负 责建立健全本行业全

市统一的信用监管工作体系,推动实施跨行业、跨地区联合奖

惩。

一、监管范围

1.符合 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 (国家发改委令第 16

号 )和 《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》 (发

改法规规 匚⒛18〕 弘3号 )确定的范围。

2.达到国家发改委令第 16号规定的规模标准。

3.项 目类型: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,涵盖其新建、

改建、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、拆除、修缮等,包括工程以及与

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。

4.主体对象:涉及招标人、投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、评标

专家等参与招投标活动的各类主体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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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省市
“放管服
”
改革要求和

“
属地管理

”
原则,我市建设

工程招标投标监管分为市本级和县区 (功能板块 )两个层级。

市住建局负责全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行业监管;市本级

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管活动由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

负责;东海县、灌云县、灌南县、赣榆区负责各自辖区建设工

程招标投标活动监管;海州区、连云区、开发区、徐圩新区受

市住建局委托,对各自辖区内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管 ;

高新区按照国家级开发区全链审批赋权清单的要求,直接对辖

区内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管。各县区 (功能板块 )按

照
“
谁审批、谁负责

’’cc谁
行权、谁担责

”
的原则处理本辖区内招

标投标工作的投诉事宜。

二、监管程序

1.日 常各案与信 .包核查:依托工程领域在线监管平台,对

招标公告、资格预审文件、招标文件等进行事中事后监督,确

保信息合法合规。

2.过程监督:对开标、评标、定标等关键环节的程序合法

性进行监督,包括评委抽取、评审标准执行、评标委员会履职

等情况。

3.投诉处理:完善投诉处理机制,依法处理招标投标投诉。

三、监管方式

1.“双随机、一公开
”检查:随机抽取检查项目和执法人员 ,

组建包含执法、技术支撑等专业人员的检查组,检查结果向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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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公开。

2.电子化监管:依托电子交易系统、建筑市场监管平台和

江苏省建设工程招投标行政监督平台,实现交易数据互联共享 ,

开展全过程电子化监督与远程异地评标监管。

3.专项整治:按照上级部门的部署,对重点领域或突出问

题开展专项整治检查。

4.多 部门协同:加强与纪检、发改、公安、数据等部门沟

通协调,加强市县两级联动,确保违法违规案件依法处理,涉

嫌犯罪的违法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。

建设局

日

(此件公开发布 )

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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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25年 10月 29日 印发


